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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6_94_B9_E9_c53_352428.htm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农民老有所养，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

体现，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筹城乡发展、坚持

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农民权益和社

会稳定的现实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最近，浙

江省新昌县审计局根据审计署、省审计厅的统一部署，对该

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笔者针对审

计发现的问题，就如何改革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谈点

粗浅想法。 一、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1、制度设置不合理。

在制度模式的设置上采用了诸多商业保险的做法，社会保险

特征不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是不能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利益

，现行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保障水平

偏低，达不到“老有所养”的初衷。该县2006年底领取养老

金的人员为209人，月平均养老金只有73.72元，远远低于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每月135元的标准，最低的仅为1.2元，根本

起不了养老作用。 2、政策作用不明显。现行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费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在政策上予

以扶持的原则。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职工参加养老

保险，集体补助部分可税前列支，而大部分以种田谋生的农

民，则享受不到这一待遇。目前，有相当部分村级集体积累

实际是 “空壳子”，即使集体经济较雄厚的村，其公益金积

累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农保中 “集体补

助为辅”的原则是句空话，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实际上成了纯



个人储蓄积累保险。当初养老金给付利率较高，1994年养老

金个人账户结付年复利率为12%，后经4次下调，从1999年起

至2006年底仅为2.5%，仅靠农民个人缴纳的保险费积累养老

，政策作用不明显，致使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影响了这一

制度的持续实施。 3、监管机制不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机制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实现保险基

金的收支平衡。现行基金增值渠道单一，存银行和传统意义

上的买国债是各级农保基金增值的主要方式，而基金存银行

增值利率明显低于结付利率，其结果是保险费征收的越多，

基金收支赤字就越大。为了实现基金收支平衡，迫使基层单

位自行动用资金进行各种投资来实现增值，由于缺乏健全的

监管机制，造成基金违规动用，甚至出现基金被骗状况。审

计发现该县在异地存款过程中已造成被骗损失170多万元。 4

、领取年龄不明确。民政部《关于印发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

本方案（试行）的通知》（民办发［1992］2号）第二条“⋯

⋯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年龄一般在60周岁以后”的规定。而民

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印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培

训教材》在保险金给付管理中讲到：养老金领取从60周岁以

后开始，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早到50周岁或55周岁开始。但

对特殊情况未作出具体说明，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随意性。审

计发现该县也有50周岁、55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情况。 5、

统筹层次不够高。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县（市）为单

位实施基金统筹，政策自行制订，基金自求平衡。由于统筹

层次过低，各地在制定政策上有所偏离，擅自扩大了参保范

围；在基金筹集上不能足额到位，存在领导随意减免应缴的

保险费，造成基金风险；在基金运作上难以保值增值，甚至



违规操作造成基金损失。 二、改革完善的基本原则 1、因地

制宜原则。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

的需求，因地制宜地来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同时，缴费

标准和保障水平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考虑到农村

家庭收入的不平衡性，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实行多档次，使保

险对象可根据其经济承受能力自行选择参保档次。 2、政府

扶持激励原则。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个人缴

费为主、单位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扶持激励”的原则。

既然将农保界定为社会保险，就应按照社会保险机制来运作

。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使参保有足够的吸引力，引导和鼓

励农民自觉投保。 3、基金收支平衡的原则。社会保险制度

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是要实现基金收支平衡，农保基金保值

增值是解决基金收支平衡问题的关健。一方面国家要制定一

个比较稳定的利率政策，使参保农民有安全感和放心感；另

一方面又要积极拓宽基金增值渠道，提高运营效益，在增收

上下功夫，确保农保基金收支平衡。 4、社保之间可融通原

则。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力在城乡间

流动性增加。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之间应能互相融通，相互衔接，并在制度上有过渡通道，即

在设置新制度的框架中留有“接口”，待条件成熟时，以便

与城保制度相对接，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

。 5、规范管理原则。加强和改进农保管理工作，是巩固和

发展农保事业的重要措施，不断完善农保管理工作的规章制

度，才能切实维护好参保农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不

论制度、政策和各项业务操作都要规范管理，以提高管理水

平和服务质量，确保农保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制度



的基本框架思路 1、实行缴费与人均收入挂钩。参保对象个

人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缴费基数

，按5%、10%、15%等多个档次比例，由参保人员根据缴费

能力，自行选择缴费档次参保。 2、实施财政补贴激励。国

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参保缴费人员按统计部门公布

的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左右给予直接补贴，个

人没有缴费的不享受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当年有效，不实行

追溯补贴。对低保对象个人缴费部分也实行全额财政补助。

3、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将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均记入参

保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分别记录和计息。国家要制订一

个比较稳定的利率政策，确保个人账户资金的保值增值。个

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本金和利息可以继承，财政补贴部

分只能用于计发本人养老保险金待遇，而不予继承。 4、规

范养老金计发标准。参保缴费人员男年满60周岁及以上、女

年满55周岁及以上，可办理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手续，并从办

理手续次月起，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直至亡故。待遇计发

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本金加利息）除以计发月数，计发

月数可参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计发月数办法确定。 5、做好

各类社会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

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等要能够相互转换，相互衔接

，有利于人员保险之间流动。 6、提高基金统筹层次。农保

基金应改变目前县级管理水平较低，收益不高和违规使用、

挪用较多的现状。应实行省级统筹管理，县级核算的模式。

实行省级统筹还有利于拓宽农保资金的运营渠道，在稳定存

款和购买国债的同时，可尝试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股票、债

券和基金投资，提高基金运营效率和收益率。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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